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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无障碍城市建设是衡量一个城市文明程度和国际化现

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，“坚持人民城

市人民建、人民城市为人民，提高城市规划、建设、治理水

平，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，实施城市更新行动，

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，打造宜居、韧性、智慧城市”“完

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”“实施积极应对人

口老龄化国家战略”。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

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》提出深圳打造“弱

有众扶”的民生幸福标杆城市。

2021 年 9 月，《深圳经济特区无障碍城市建设条例》(以

下简称《条例》)正式施行。按照《条例》要求，深圳市规划

和自然资源局、深圳市住房建设局以及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

共同组织编制了《深圳市无障碍城市专项规划(2023—2035

年)》。

本规划是在巩固深圳荣获全国无障碍环境示范城市成

绩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探索无障碍城市内涵和实施路径的一次

实际行动。规划编制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，提出在深圳

全市范围内构筑全民全龄无障碍城市网络，以公共设施、公

共交通和公共空间的无障碍系统化建设和改造为抓手，以提

升通用性、融合性、可及性、便利性为重点，持续打造国际



化、现代化的高品质无障碍宜居生活，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

特别是残疾人、老年人及有需要者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

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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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 1 条 编制目的

为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,打造“弱有众扶”

的民生幸福标杆，努力实现全民全龄友好的高品质无障碍宜居生

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》和《深圳经济特

区无障碍城市建设条例》，结合深圳无障碍城市发展现状，制定

本规划。

第 2 条 规划定位

本规划为《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指

导下的专项规划，也是指导各区政府制定本辖区无障碍城市建设

实施计划的重要依据。

本规划中的无障碍城市是指依托公共设施、公共交通和公共

空间无障碍建设，同时注重与数字孪生先锋城市建设相结合，形

成惠及全民全龄的无障碍空间体系。

第 3 条 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

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无障碍环境建设重要指

示批示精神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锚定建设更具全球

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，完善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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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推动无障碍环境高质量发展，共同建设全民全龄共享、安全便

捷、健康舒适、多元包容的无障碍城市。

第 4 条 规划依据

法规政策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》（2023 年9月施行）

2.《广东省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规定》（2017 年 2 月施行）

3.《深圳经济特区无障碍城市建设条例》（2021年9月施行）

4.《深圳市残疾人托养服务办法》（2012 年 12 月施行）

规范标准

5.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（GB50763-2012）

6.《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》（GB55019-2021）

7.《民用建筑无障碍设施评价标准》(T/CNAEC1304-2022)

8.《创建全国无障碍建设示范城市（县）考评标准》（建城

〔2022〕58 号）

9. 《社区康园中心服务规范》（DB44/T 2256-2020）

10.《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》（TD/T 1062-2021）

11.《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》（深府函[2013]243 号）

相关规划、实施方案

12.《“十四五”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》

13.《无障碍环境建设“十四五”实施方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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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《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实施方案》

15.《广东省“十四五”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》

16.《广东省无障碍环境建设“十四五”实施方案》

17.《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》

18.《深圳市无障碍城市总体规划（2020—2035 年）》

19.《深圳市促进特殊教育公平融合发展行动方案》

第 5 条 规划范围

本规划范围为深圳市市域范围，深汕特别合作区可参考本规

划中的相关规划指引开展无障碍建设。

第 6 条 规划期限

本规划期限为 2023 年至 2035 年，近期至 2025 年，远期展

望至 2035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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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规划背景与发展趋势

第 7 条 规划背景

1.国际背景

2016 年 10 月联合国住房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通过《新城

市议程》，明确提出“向所有人，特别是妇女、儿童、老年人和

残疾人，普遍提供安全、包容、无障碍、绿色的公共空间”，无

障碍建设理念从残疾人专属支持向通用包容拓展。

2.国家背景

2021 年 4 月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实施《建筑与市政工

程无障碍通用规范》（GB55019-2021），为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，

全部条文必须严格执行。

2021 年 7 月，国务院印发《“十四五”残疾人保障和发展

规划》，提出以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为主线，为残疾

人提供无障碍环境和便利化条件，提升康复、教育、文化、体育

等公共服务质量，增强残疾人自我发展能力。

2022 年 7 月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中国残联印发《创建全

国无障碍建设示范城市（县）管理办法》，总结推广无障碍环境

建设示范模式。

2023 年 9 月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》正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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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行，重点保障残疾人、老年人需要，同时惠及其他人，进一步

明确参与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的相关单位及职能等。

3.深圳背景

2010 年 3 月，《深圳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》正式施行。

条例将无障碍设施、公共交通、信息交流以及宣传教育作为无障

碍环境建设内容，并从制度上明确了规划建设、管理体制和法律

责任，是深圳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的里程碑。

2013 年 5 月，原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、深圳市发

展和改革委员会、深圳市民政局和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共同发布

《深圳市无障碍设施建设与改造规划（2013—2015）》，明确了

深圳“十二五”期间无障碍设施的需求评估、实施路径、设施建

设与规划指引等。

2018 年 11 月，深圳市政府印发《深圳市创建无障碍城市行

动方案》，提出在无障碍规划和规范标准、实施建设项目、信息

交流、文化培育和无障碍督导等方面的行动分工。

2021 年 9 月，《深圳经济特区无障碍城市建设条例》正式

施行，在全国率先提出无障碍城市建设的理念，将无障碍融入整

个城市发展的全流程、各方面，从更高水平、更高层次、更高标

准上保障残疾人、老年人及其他有需要者平等、安全、便捷地参

与社会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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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 条 发展趋势

服务全民全龄人群。无障碍城市为残疾人（包括肢体障碍、

精神障碍、视力障碍、听力障碍和言语障碍等多类型残疾人）、

阶段性不便人士（包括老人、孕妇、育儿家庭等）和情境性不便

人士（包括临时伤残、携行李旅客、外语者等）等全民全龄有需

要者服务。

全方位服务支持。突破传统交通出行领域，保障需求人群从

幼年、成年至老年阶段都可以获得医、养、学、业、娱、行等全

部生活需求的公共服务支持。

系统化完善提升。无障碍城市建设重视出发地—路程—目的

地中每一个设施的相互连接以及信息化辅助，建设系统连续的无

障碍环境。

多主体协作、全周期管理。以法律法规为基础，多主体依职

责协同工作，促成无障碍前期规划设计、报建审批、建设验收和

使用维护全周期闭环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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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规划原则与目标

第 9 条 规划原则

系统为纲。依托《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

中城市结构与中心体系、综合交通体系、公共服务体系和全域公

园体系等，建立无障碍空间体系。

社区为基。以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为空间体系基本单元，兼

顾适老适幼化和品质提升需求，建设无障碍宜居生活圈。

智慧为助。结合深圳市数字孪生先锋城市建设行动计划，在

“CIM+城市建设”“CIM+民生服务”“CIM+城市治理”等方面

推动无障碍应用场景开发。

通用为重。以残疾人、老年人需求为重点，同时满足通用性、

融合性使用需求，与建筑、景观一体化设计和建设。

第 10 条 总体目标

对标国际先进建设标准，高水平提升深圳市无障碍公共服务

能力，建设全民全龄无障碍城市网络，形成覆盖居住、交通、文

化、教育、医养和体育休闲等全面无障碍生活需求的网络化城市

空间体系，推进深圳成为国际一流、国内领先的无障碍城市范例。

第 11 条 分期目标

到 2025 年，无障碍城市网络框架基本形成。改造建成一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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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级重点公共设施、无障碍骨干路网、无障碍社区、无障碍中心

区、无障碍公园与自然游憩空间的示范性项目。

到 2030 年，无障碍城市网络覆盖城市大部分区域。逐步完

善区级、街道（社区）级公共设施，无障碍骨干路网、无障碍社

区、无障碍中心区、无障碍公园与自然游憩空间广泛覆盖。

到 2035 年，全市公共设施、公共交通和公共空间无障碍空

间体系建设完成，实现全民全龄无障碍城市网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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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规划策略

第 12 条 实施路径

强化对各区、各职能部门无障碍建设实施的指导，分阶段对

无障碍城市建设情况进行体检评估。分级分类提出无障碍规划建

设指引，结合分期目标制定无障碍建设和改造计划。

第 13 条 行动计划

建立以公共设施（点）、公共交通（线）和公共空间（面）

为要素的无障碍城市空间体系。

点：公共设施。完善市、区各级无障碍专属服务设施建设，

提升全市文教体卫等通用服务设施的专属服务功能，形成全市包

容共享的公共设施体系。

线：公共交通。选取与轨道交通共线的主要生活性道路，建

设形成轨道+公交+慢行三网衔接、智慧助行的无障碍骨干路网。

面：公共空间。依托居住社区、城市中心区、公园与自然游

憩空间，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无障碍公共空间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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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规划指引

第一节 点：公共设施无障碍规划指引

第 14 条 规划原则

完善残疾人专属服务设施，提升文教体卫等通用服务设施的

专属服务功能，充分利用存量空间，形成分级分类的公共设施无

障碍体系，为有需要者提供精准的、专业的公共服务支持。

第 15 条 规划指引

1.专属服务设施

（1）市级专属服务设施

市级专属服务设施包括深圳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、深圳市

创新创业无障碍服务中心、深圳市重度身心障碍者托养中心和市

级特殊教育学校。市级专属服务设施以独立占地为主，在全市域

范围内统筹建设。

在已建成的深圳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、深圳元平特殊教育

学校基础上，加快推进深圳市创新创业无障碍服务中心、深圳市

重度身心障碍者托养中心和深圳市第二特殊教育学校等重点公

共设施建设，作为无障碍公共服务的引领示范项目。

（2）区级专属服务设施

重点推进各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、特殊教育学校和托养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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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的建设，完善康复、教育和托养三类专属服务。区级专属服务

设施可独立占地，也可采用混合或者附建方式。

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提供康复、就业、文体活动和儿童早期

干预服务，以附建或与其他社会福利设施合建为主。加快开展大

鹏新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规划选址工作。新建区残疾人综合服

务中心应配建儿童早期干预中心，现状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未

配建的应适时合理增设。

特殊教育学校为精神障碍、智力障碍和肢体障碍等适龄儿童、

青少年提供义务教育，以独立占地为主。加快开展盐田区、大鹏

新区特殊教育学校建设，推进各区特殊教育学校增设学前部以满

足残疾儿童学前教育需求。

残疾人托养设施为无生活自理能力的残疾人提供生活照料、

必要的康复训练以及适当的医疗、文体活动等服务。落实《深圳

市残疾人托养服务办法》的要求，各区有计划地推进区级托养设

施建设。区级托养设施建筑面积按不低于服务对象人均 25 平方

米的标准，床位（寄宿）规模不少于 50 张，有条件的托养设施

可设立医疗门诊部。

（3）街道、社区专属服务设施

街道专属服务设施主要指街道残疾人综合（职业）康复服务

中心，为残疾人提供康复训练、文体活动、就业培训和日间照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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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服务。

社区专属服务设施主要包括社区康复站、工疗康体服务中心、

残疾人日间照料服务站、精神康复中途宿舍和社区康园中心等，

提供就近医疗康复、照料托养等服务，满足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

内便利性需求。

街道、社区专属服务设施应根据辖区内残疾人类型和数量灵

活建设，优先考虑存量物业空间再利用，以嵌入或混合方式建设。

鼓励在服务需求比较集中的社区布局专属服务设施，结合公共空

间的无障碍系统化改造，建设集康复、教育培训、就业、商业与

生活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。

2.通用设施无障碍专属服务功能

提升各类公共设施对残疾人专属服务功能的支持。主要通过

推进无障碍环境系统化改造、增设专属服务设施或功能空间（如

盲文阅读室、轮椅观影席、共融体育设施、历史文化区无障碍访

问等），促进各类公共设施达到国际领先的通用设计标准。

文化设施：结合重大文化设施建设，融入无障碍使用要求，

提升服务品质。现状市、区级文化设施应进行通用化改造并增补

无障碍专属服务功能，包括图书馆设置盲文阅读室、科技馆/博

物馆/美术馆提供语音讲解服务、歌剧院/音乐厅增设无障碍观看

席位等，并逐步推广至所有文化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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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设施：在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同时，推进融合

教育。落实《深圳市促进特殊教育公平融合发展行动方案》的要

求，以公办幼儿园为主体开展残疾儿童随班就读试点，推动学前

融合教育示范园建设。义务教育阶段的普通学校应以融合特殊教

育发展为导向，试点推广资源教室、特教班、分教点，就近安排

能接受普通教育的适龄残疾儿童就读。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

应通过设置特教班或随班就读试点，扩大残疾学生的招生规模。

鼓励高等院校拓展特殊教育资源，鼓励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设置残

疾人教育学院，提升校园无障碍系统化水平。

体育设施：推进重大体育场馆的无障碍环境系统化建设，提

升公共康复设施、体育运动设施的建设品质。现状市、区级体育

场馆，应推进通用化改造，重点进行运动项目场地无障碍改造，

适当增加轮椅泳道、无障碍观看席位、无障碍智慧导航、数字盲

道等设施。推进社区体育场地改造提升，应落实无障碍设计规范

要求，营造残健融合的社区运动场所。

医疗卫生设施：鼓励市、区级综合医院增设康复医学科，提

升医疗卫生设施的无障碍诊疗环境，提供医疗特殊加速通道服务

以及特殊专属病房等。加强市、区级康复医院、康复医疗中心建

设，增加提供康复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数量，增强面向残疾人、

残疾儿童及伤病患者的康复服务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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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6 条 近期实施计划

到 2025 年，以市、区级重大设施为近期改造和建设的重点，

推动公共设施无障碍体系建设实施。

表1 公共设施无障碍建设近期实施计划

序号 建设内容 责任单位 建设方式

1
深圳市重度身心障碍者

托养中心
市民政局、市残联 新建

2
深圳市创新创业无障碍

服务中心
市残联 新建

3
各区特殊教育学校及

分教点

各区政府、市教育

局、市残联
新建或改造

4

儿童早期干预中心

（南山区、光明区、龙华

区、龙岗区、坪山区、大

鹏新区、盐田区）

市残联、市教育局、

相关区政府

结合各区残疾

人综合服务中心

建设

5 1-2处精神康复中途宿舍 市民政局、市残联 新建

6
提升市级医疗设施的无

障碍服务水平

市卫生健康委、

市残联
改造

7
市级文化设施、体育场馆

通用化改造

市文化广电旅游

体育局
改造

8
专属服务设施社区嵌入

式建设试点
各区政府 改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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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线：公共交通无障碍规划指引

第 17 条 规划原则

选取与轨道交通共线的主要生活性道路，建设形成全市无障

碍骨干路网，重点围绕轨道站与街道、公交站与街道、街道慢行

空间的无障碍通道和设施衔接开展改造提升，强化无障碍出行链，

建立轨道+公交+慢行三网一体、系统衔接、智慧助行的无障碍

公共交通体系。

表2 全市无障碍骨干路网一览表

轨道交通 基本信息 无障碍骨干路网

1号线
罗 湖 - 机 场

东，现状建成

罗湖区（解放路-新湖路-人民南路）、福

田区（深南大道-福华路）、南山区（科技

南一路-桃园路-听海大道）、宝安区（宝

安大道）

2号线
赤湾-莲塘，

现状建成

南山区（港湾大道-太子路-蛇口新街-后

海滨路-高新南十道、白石三道、侨香四道

-侨香路）、福田区（莲湖路-新洲路-深

南大道-振华路）、罗湖区（深南东路、国

威路）

3号线

福田保税区-

坪地，现状建

成

福田区（红花路、石厦街-民田路-红荔路）、

罗湖区（东门中路-东门北路、翠竹路）、

龙岗区（文锦北路-龙岗大道）

4号线
福田口岸-牛

湖，现状建成

福田区（金田路-鹏程四路-中康路）、龙

华区（民塘路-腾龙路-和平路）、观澜区

（高尔夫大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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轨道交通 基本信息 无障碍骨干路网

5号线
赤 湾 - 黄 贝

岭，现状建成

南山区（港前路-自贸大街-听海大道，留

仙大道）、宝安区（宝华路-创业一路-创

业二路）、龙华区（平安路-布龙路辅路）、

龙岗区（翔鸽路-龙珠路-龙岗大道-吉华

路）、罗湖区（东晓路-怡景路-沿河北路

-深南东路）

6号线
科 学 馆 - 松

岗，现状建成

福田区（上步路），龙华区（新区大道-腾

龙路-布龙路），光明区（光明大道-科学

大道-松白路）

7号线
太 安 - 西 丽

湖，现状建成

罗湖区（东晓路-太宁路-田贝四路-梅园

路）、福田区（八卦三路-泥岗西路辅道-

华强北路-华强南路、福民路-新洲路-福

强路-香蜜湖路-红荔西路）、南山区（龙

珠大道-沙河西路-西丽湖路-丽水路）

8号线

一 期 完 工 梧

桐山南-盐田

路 、 二 期 开

工、三期规划

盐田区（深盐路、盐田路，二三期相关道

路含北山道、盐梅路）

9号线
文锦-前湾，

现状建成

罗湖区（春风路-红岭南路-红岭中路-红

岭北路，金碧路-北环大道辅道）、福田区

（林园东路-梅林路-景田路-红荔西路-

香蜜湖路）、南山区（滨河大道辅道-白石

四道-白石路-南海大道-东滨路）

11号线
福田-碧头，

现状建成

福田区（深南大道）、南山区（白石路-白

石四道-海德三道-桂庙路-听海大道-海

秀路）、宝安区（宝源南路-宝源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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轨道交通 基本信息 无障碍骨干路网

12号线

海上田园东-

左炮台，现状

建成

南山区（赤湾路-港湾大道-南海大道-创

业路-南山大道-前进路）、宝安区（前进

一路-前进二路-广深公路-宝安大道-下

十围路-怀德南路-福洲大道-同富路-桥

和路-展城路）

13号线

东角头-光明

北，预计2024

年建成

南山区（东滨路-科苑南路-中心路，科苑

南路-科苑北路，乾丰一路，同发路-沙河

西路-松白路）、石岩（如意路-田心大道）、

光明（观光路-东明大道-塘宏路-松白路-

长春南路-长春中路-李松蓢炮台路）

14号线
岗 厦 北 - 沙

田，现状建成

福田区（深南大道-华富路-泥岗西辅道）、

罗湖区）（清水河五路-粤宝路）、龙岗区

（中兴路-东西干道-红棉路，龙岗大道辅

道-如意路-宝荷路）、坪山区（坪山大道）

15号线

前海-大铲湾

环 线 ， 预 计

2028年建成

南山区（后海大道-南海大道，大铲湾辅九

路-通海路-月亮湾大道）、宝安区（新安

三路-流塘路-海城路）

16号线

大运-田心，

预 计 2025 年

建成

龙岗区（龙岗大道辅道-爱南路-黄阁路-

龙平西路-龙平东路-深汕路）、坪山区（站

前路-东纵路、兰田路）

第 18 条 规划指引

1.轨道站与街道的无障碍衔接

结合深圳四级客运枢纽体系和轨道网发展规划，强化提升换

乘站、综合枢纽和其他站点的最后一公里无障碍出行链。提高新

增设施无障碍设计要求，改造提升已建设施，加强轨道站内外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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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场所和空间的无障碍通道和设施衔接,提供全程无障碍引导。

规划指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（1）设置多方向可达、景观一体化设计的无障碍出入口（包

含无障碍通道、垂直电梯、盲道等）；

（2）站内外盲道应保持连续畅通，并设置体现人文关怀的

礼遇通道；

（3）设置方便使用的无障碍厕所（位），有条件宜设置母

婴室；

（4）提供有需要者独立获取信息的多感标识及无障碍咨询

服务，如出入口信息服务台、盲文（触摸）指引、语音地图、坐

姿视读互动信息装置、站台语音广播等；

（5）以风雨连廊、地下通道等全天候无障碍通道、无障碍

坡道或电梯等方式，连接建筑前区、公交站、小区出入口等；

（6）轨道站最后一公里慢行空间的无障碍通道及设施（缘

石坡道、轮椅坡道等）应连续设置并符合规范要求，提供清晰的

全程无障碍引导。

2.公交站与街道的无障碍衔接

加快推广智慧公交站台建设，加强公交站与轨道站、公交站

与建筑前区、人行道、小区出入口等的无障碍衔接。规划指引包

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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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结合轨道站出入口位置优化公交站台位置和设计；

（2）站台内外无障碍通道（含盲道）应连续清晰并连接站

台内无障碍候车位置；

（3）站台内应设置提示盲道和无障碍候车位置，并留有充

足的轮椅回旋空间；

（4）设置有需要者独立获取信息的盲文标识、触摸和语音

公交信息地图、坐姿视读互动信息装置等；

（5）无障碍通道、候车位置和信息标识等，不得被垃圾桶、

消火栓、灯杆、控制箱或监控设施等阻断或干扰；

（6）实现人行道、建筑前区与公交站台的平缓化畅通连接；

（7）鼓励设置风雨连廊，实现公交站台与轨道站出入口、

建筑前区、小区出入口等的无障碍连接。

3.街道慢行空间的无障碍衔接

重点加强人行道、立体过街设施和道路交叉口等街道慢行空

间的无障碍设施衔接，形成系统连接轨道站、公交站、公共通道、

公园绿地、公共设施和商业设施等的无障碍慢行街区。规划指引

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（1）结合道路条件和出行特点，优化人-非-机独立分区的

道路空间布局，以人行空间安全舒适为首要条件；

（2）采用防护桩、路缘石下沉等措施，建设零高差无障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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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道；安全岛、渠化岛路缘石应尽量下沉，与人行横道平缓衔接；

（3） 所有无障碍通道应平缓连续无台阶，盲道连续路径合

理，材料合规耐久，宜采用标准盲道砖，鼓励数字盲道设施应用；

（4）无障碍通道（含盲道）不应被市政窨井、花坛、树池、

表箱、灯杆等阻断或干扰；

（5）过街天桥、地下通道、垂直电梯、二层连廊等立体过

街设施与路面人行空间应平缓衔接，景观一体化设计；

（6）公共建筑、商业建筑、工作场所、专属服务设施、公

共停车场等的出入口与人行道应平缓衔接，景观一体化设计；

（7）结合无障碍通道，有效布置过街声音和灯光提示、分

时调控红绿灯、多功能智慧灯杆、人性化斑马线、盲文标识、触

摸和语音地图、低位按钮和互动信息装置等无障碍助行设施。

第 19 条 近期实施计划

到 2025 年，全市道路建设应达到国家《无障碍环境建设“十

四五”实施方案》的城市道路无障碍设施建设率要求，加快无障

碍骨干路网的改造建设，推进枢纽及口岸地区无障碍系统化提升，

争取轨道换乘站和主要公交站慢行连接全部实现无障碍，整治应

设未设无障碍停车位的停车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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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3 公共交通无障碍建设近期实施计划

序号 任务内容 责任单位 建设方式

1
枢纽及口岸地区无障碍

提升

市交通运输局、

市口岸办、地铁集团
改造

2
轨道站点无障碍建设与

提升
地铁集团 新建与改造

3
无障碍骨干路网改造与

提升

市交通运输局、各区

政府
改造

4

无障碍公交系统建设

（站点无障碍改造、车

辆无障碍改造）

市交通运输局 改造

5
公共停车场的无障碍停

车位建设
各建设主体或运营主体 改造

第三节 面：公共空间无障碍规划指引

第 20 条 规划原则

分别对居住社区、城市中心区、公园与自然游憩空间无障碍

设施和通道的系统衔接，提出精细化、智慧化、通用化无障碍指

引，逐步建立无障碍公共空间体系。

第 21 条 规划指引

1.居住社区无障碍指引

以居住社区为中心，推动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的公共空间无



- 22 -

障碍改造与提升，包括社区街道、公共设施和社区绿地等空间，

建设连续、顺畅、便利、共享的社区无障碍环境。各区结合无障

碍建设实施计划，优先选取残疾人、老年人和儿童居住密度较高

的社区，开展无障碍系统化改造。

（1）依托人行道或步行空间，保证形成至少一条社区无障

碍通行流线，串联各住宅小区及社区高频次到访场所，包括社区

公共设施（党群服务中心/社区健康服务中心/社区康园中心/老年

人日间照料中心/幼儿园/学校等）、交通设施（公交站/轨道站/

公共停车场等）、商业设施（超市/市场/社区商业街/培训机构等）

以及社区公园绿地。

社区无障碍通行流线应全线零断点、零高差，保障日常生活

中的自主安全无障碍出行。

社区无障碍通行流线的规划指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①在各路口、公共出入口、人行横道及安全岛必须设置下沉

的缘石坡道，缘石坡道坡口与车行道之间应无高差；

②无障碍通道通行净宽度应不小于 1.2m，在人流密集场所

应不小于 1.8m，保证连续畅通并与室内无障碍通道便捷连接；

③社区主要商业街、步行街应设置连续、完整的盲道, 确保

盲道不被任何设施及车辆停放占用，鼓励数字盲道设施应用，例

如场地感应标签与随身设备、手机 App 提示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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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应加强红线内外、设施之间的盲道衔接，鼓励景观一体化

建设；公共场所、公共建筑等出入口设置的盲道应与街道盲道相

衔接，并设置提示盲道；行进盲道应与过街天桥、轨道站出入口、

地下通道、公交站台的提示盲道相衔接；盲道路线应顺畅合理，

不得被花坛、树池、座椅、垃圾桶、消火栓等设施阻断；

⑤社区人行道有台阶或高差的地方应设置轮椅坡道，净宽度

不应小于 1.2m，并根据需要设置扶手、低位按钮等配套设施，

鼓励轮椅坡道与竖向景观一体化建设；

⑥商业建筑或公共场所出入口有高差和台阶时，应设置轮椅

坡道，净宽度不应小于 1.2m；根据需要提供休息座椅和可以停

放轮椅的无障碍休息区，鼓励与建筑前区景观一体化建设；

⑦鼓励社区内建设风雨连廊（含二层、地面和地下通道），

无障碍连接交通站点、公共设施和绿地广场，并根据需要设置轮

椅坡道、盲道、低位按钮等配套设施，提供无障碍引导标识。

（2）社区无障碍服务设施的规划指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①社区内公共厕所应设置无障碍厕所（位），绿地广场可根

据条件配置无障碍公共厕所（位），并设置引导标识。鼓励社区

公共设施、商业设施提供公共无障碍厕所（位）；

②鼓励结合社区内公共设施、商业设施和轨道站等设置母婴

室、第三卫生间（家庭卫生间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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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鼓励社区内的主要街道、公共设施、商业设施、绿地广场

等设置可供轮椅停放的无障碍休息区，根据情况配设扶手、休息

座椅、低位服务设施等，并设置引导标识；

④结合公共空间特征和功能，在有需要地方设置低位扶手、

安全抓杆、低位按钮、低位饮水机、低位业务台、低位问询台、

低位窗口等设施，服务设施前应留有充分的轮椅回旋空间；

⑤结合相关设施及合适场所设置紧急呼叫按钮、AED 自动体

外除颤仪等。

（3）社区无障碍标识的规划指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①社区无障碍通行流线应配设清晰的引导标识，明确指示各

类无障碍设施的名称、路径及位置，提供盲文地图、盲文站牌和

铭牌等，鼓励社区统一设计和实施无障碍标识系统；

②鼓励公共设施、商业设施、公交站、轨道站等设置无障碍

信息服务装置或设备，满足视觉、听觉、肢体障碍等不同需求者

自主、安全、便利享受社区生活的需要；

③鼓励在重要交叉路口设置过街语音提示，更好辅助视觉障

碍者以及其他有需求者独立出行；注意分时段控制音量和调节使

用方式，避免夜间干扰居民休息；

④在台阶、高差、地形变化比较明显的地方，以及其他具有

安全隐患的地方，应设置安全警示提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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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城市中心区无障碍指引

（1）依托城市中心区立体步行空间和设施，包括街区人行

道、步行街、广场、轨道站出入口、地下通道、过街天桥、二层

连廊、交叉口、公交站等，建设连续清晰的中心区无障碍通行流

线，实现无障碍到达政府行政服务、交通枢纽、医院、学校、文

化、康养、体育等公共设施，以及商业设施或步行街区、娱乐场

所、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。

中心区无障碍通行流线应实现全线零断点零高差，以保证无

障碍出行的高品质连续性，增加公共生活出行自主性和舒适度。

中心区无障碍通行流线的规划指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①完善中心区轨道站、过街天桥、地下通道、二层连廊等的

无障碍电梯设施，无障碍电梯前应有充分的轮椅回旋空间，出入

口应配置平坡、轮椅坡道、安全扶手、低位按钮等设施，与人行

道或广场平缓衔接，并不得被非机动车道干扰；

②中心区人行道、建筑出入口有高差和台阶时，应设置轮椅

坡道，净宽度不应小于 1.2m；

③跨主干道两侧的轨道站出入口应在两侧各设置至少一个

无障碍电梯，方便轮椅使用者、行李携带者、育婴家庭等有需要

者进出轨道站点，并应在站台和每个出入口明确指示无障碍电梯

位置和路线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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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在各路口、出入口、人行横道、安全岛及渠化岛必须设置

下沉的缘石坡道，缘石坡道坡口与车行道之间应无高差；

⑤对中心区内道路进行无障碍建设或改造时，采用人行道提

前放坡、路缘石下沉做平渠化岛和安全岛等方式，建设零高差路

口并实现建筑前区和人行道整体平缓连接；

⑥公共空间的无障碍通道通行净宽度应不小于 1.2m，在人

流密集场所应不小于 1.8m，并与建筑前区顺畅衔接；

⑦中心区主要的商业街、步行街应设置连续、完整的盲道,

盲道路线应合理、顺畅，不被任何设施阻断及车辆停放占用；鼓

励数字盲道设施应用，例如场地感应标签与随身设备、手机 App

提示等；

⑧应协调好盲道与表箱、窨井、树池等市政、交通及环境设

施布局，保证盲道平整连续，符合行走习惯，鼓励景观一体化建

设；地块出入口设置的盲道应与街道盲道相衔接，并设置提示盲

道；人行道中的行进盲道应与过街天桥、轨道站出入口、地下通

道、公交站台的提示盲道相衔接，不得被花坛、树池、休息座椅、

垃圾桶、消火栓等设施阻断；

⑨推进中心区内风雨连廊（含二层、地面、地下通道）建设，

连接交通设施、公共设施和公园广场等，并协调好连廊内轮椅坡

道、盲道、标识等无障碍设施配置，提供共享的出行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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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中心区无障碍服务设施的规划指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

内容：

①中心区内公共设施、公园广场停车场应在最方便通行、与

出入口步行距离最近的位置设置无障碍停车位；

②大型公共建筑及人流密集场所的出入口应设置无障碍优

先候车区和落客区，方便轮椅使用者上下车；

③中心区内公共厕所应设置无障碍厕所（位），并设置清晰、

便利、直观的标识指示；

④鼓励结合中心区内公共设施、商业设施和轨道站等设置母

婴室、第三卫生间（家庭卫生间）；

⑤鼓励结合中心区内的重要街道、公共设施、商业设施、公

园广场、开放的建筑前区等设置多处可供轮椅停放和回旋的无障

碍休息区，并配设安全扶手、低位服务设施、触摸地图等；

⑥结合公共空间特征和功能，在有需要地方设置低位扶手、

安全抓杆、低位按钮、低位饮水机、低位业务台、低位问询台、

低位窗口等设施，服务设施前应留有充分的轮椅回旋空间；

⑦结合相关设施及合适场所设置紧急呼叫按钮、AED 自动体

外除颤仪等。

（3）中心区无障碍标识的规划指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①中心区无障碍通行流线上应提供清晰的全程引导标识，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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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指示各类无障碍设施的名称、路径及位置，提供盲文地图、盲

文站牌和铭牌等，鼓励中心区统一设计和实施无障碍标识系统；

②在重要交叉路口设置过街语音提示，辅助视觉障碍者以及

其他需求者独立出行，注意分时段控制音量和调节使用方式，避

免夜间干扰居民休息；

③在中心区有台阶、高差、地形变化比较明显的地方，以及

其他具有安全隐患的地方设置安全警示提醒；

④鼓励在公共设施、商业设施、公园广场、公交站、轨道站

等设置无障碍信息服务装置或设备，满足不同需求者自主、安全、

便利参与公共生活的需求。

3.公园与自然游憩空间无障碍指引

（1）依托公园与自然游憩空间的出入口、园路系统或城市

绿道、碧道，保证形成至少一条无障碍游览环线/无障碍通行流

线，尽可能覆盖主要的景点和活动场所，并鼓励更多游览场所和

设施实现无障碍通行和服务条件，满足更多人的文化休闲、身心

疗愈和亲近自然需求。

无障碍游览环线的规划指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①无障碍游览环线的路面应平整、防滑，其纵坡不宜大于

1:50，对于地形高差大的环境应根据需要，建设轮椅坡道、平坡、

平台及可拆卸的活动设施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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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在主要无障碍游览环线的基础上，鼓励设置局部环线，例

如靠近出入口的局部景点或设施等，方便有需求者根据体力情况

更多选择体验路线；

③无障碍游览环线应与各个出入口、城市街道实现无障碍衔

接，保证轮椅自主安全通行和盲道行走连续安全；

④城市公园内的绿道、碧道在有空间条件时应满足无障碍通

行需求，并提供无障碍引导标识；

⑤有高差的亲水栈道、浅山、低丘等特殊地形环境，在条件

允许的情况下可建设无障碍游览路径及无障碍通道，尽量满足游

赏体验需求，但无障碍设施建设不应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冲突；

⑥主要人行出入口在坡度、宽度、高度上以及地面材质、扶

手形式等方面方便行动障碍者通行，设置平坡出入口、轮椅坡道、

轮椅通道和轮椅回旋空间；文化旅游区的检票口应满足无障碍通

道、轮椅通道的设计要求，并设置便捷礼遇通道；

⑦主要人行出入口应处理好与公交站、轨道站、出租车站的

无障碍通道连接，提供与无障碍停车位的便捷连接，并配套无障

碍标识、低位按钮、触摸地图、等候区等空间和设施。

（2）无障碍服务设施的规划指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①应在最方便通行、与主要出入口步行距离最近的位置设置

无障碍停车位；鼓励提供家庭停车位，方便婴儿车、老人轮椅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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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；

②公共厕所应设置无障碍厕所（位），并设置清晰直观的标

识指示；鼓励提供第三卫生间（家庭卫生间）；鼓励根据需求合

理配置男女卫生间面积和厕位比例；

③结合公共厕所、游客中心及其他服务建筑等设置母婴室；

④结合游憩空间设置可供轮椅停放、回旋的无障碍休憩座椅、

设施和区域，并配套建设安全扶手、低位服务设施、康复锻炼设

施、无障碍信息地图、坐姿使用的互动信息装置等；

⑤结合场地特征和功能，在有需要地方设置低位扶手、安全

抓杆、高低位饮水机、低位问询台、低位窗口等设施，服务设施

前应具有充分的轮椅回旋空间；

⑥结合相关设施及合适场所设置紧急呼叫按钮、AED 自动体

外除颤仪等；

⑦鼓励在公园内、自然体验区、度假场所等结合局部环境设

计建设疗愈性景观花园，支持有需求的个人和家庭丰富自然体验，

帮助康复身心；

⑧鼓励在公园和度假场所等结合局部环境设计建设安全、自

然的儿童游乐设施，提升儿童的自然感知和探索能力；

⑨鼓励在公园内、自然体验区、度假场所等结合局部环境设

计建设满足老人及其他康复需求者的健身路径及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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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无障碍标识的规划指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①提供清晰直观、多感知方式的无障碍引导标识，包括盲文

导览和声音导览地图等，明确指示各类景点及无障碍设施的名称、

路径及位置，鼓励统一设计和建设无障碍标识系统；

②鼓励在游客中心、导览中心、重要出入口等设置无障碍互

动导览设备，满足视觉、听觉、肢体障碍等不同需求者读解需求；

③在高差、地形变化比较明显的地方，以及水边等具有安全

隐患的地方，设置安全警示提醒。

第 22 条 近期实施计划

居住社区无障碍改造提升：由各区政府、街道办推进无障碍

居住社区建设，持续提升社区无障碍服务标准与系统化水平，到

2025 年各街道至少实施 1-2 个无障碍居住社区改造项目。由市

住房建设局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无障碍改造提升。

城市中心区无障碍改造提升：由各区政府推进无障碍中心区

建设，持续提升中心区地下、地面、空中三维立体空间系统无障

碍水平。近 5 年内各区至少完成 1 个无障碍中心区改造项目。

公园与游憩空间无障碍改造提升：由市城管和综合执法局、

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、各区政府等部门共同推进无障碍公园与

游憩空间、文化旅游区建设。到 2025 年至少完成 100 个城市公

园无障碍提升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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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4 公共空间无障碍建设近期实施计划

序号 类别 任务内容 责任单位

1
推进居住社区无障碍

改造提升

社区无障碍实施方案（计

划）及建设
各区政府

老旧小区无障碍改造提

升统筹
市住房建设局

2
推进城市中心区无障

碍改造提升

城市中心区无障碍改造

提升建设项目
各区政府

3
推进公园与自然游憩

空间无障碍改造提升

滨海及城市绿道，滨河休

闲绿道无障碍建设

市城管和综合执

法局、市水务局、

各区政府

公园（市、区及社区各级

公园）无障碍改造提升试

点

市城管和综合执

法局、各区政府

大鹏新区旅游景区无障

碍建设 市文化广电旅游

体育局、大鹏新

区、盐田区政府大梅沙旅游景区无障碍

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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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保障措施

第 23 条 编制无障碍建设实施计划

根据《深圳经济特区无障碍城市建设条例》，市、区政府应

当定期组织开展无障碍城市建设专项规划和无障碍城市建设实

施计划，并对实施情况进行评估，向社会公开评估结果。

第 24 条 加强建设项目全周期管理

在建设项目的全流程管理中，增加无障碍系统性技术要求，

补充无障碍系统设计审查环节，跟踪维护无障碍设施质量，实现

无障碍设计、审查、建设、使用和维护全周期管理。

方案设计阶段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加强对建设工程规划许

可报建文件的无障碍专篇内容核查。

施工图设计阶段，市住房建设局运用施工图设计抽查机制，

加强无障碍设计规范性审查。

施工建设阶段，监理单位督查项目的无障碍建设情况。

竣工验收阶段，落实无障碍竣工验收制度，加强新建、改建

和扩建项目竣工无障碍验收，建设单位按照《深圳经济特区无障

碍城市建设条例》规定邀请市残疾人联合会参加，听取残疾人代

表试用意见，对验收不合格的项目提出整改意见。

管理维护阶段，无障碍设施的所有权人或管理人应当对无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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碍设施进行保护，有损毁或者故障及时进行维修，确保无障碍设

施正常使用，提高无障碍设施使用率。各区政府及公共建筑的业

主或运营单位可确定无障碍联络人，联络人的职责包括日常无障

碍环境督察，反馈无障碍存在的建设和管理问题，以及协助有需

要人士使用无障碍设施和服务，提升无障碍管理和服务水平。

第 25 条 推广无障碍环境认证制度

市市场监管部门可以根据需要会同市政府相关部门和群团

组织借鉴国际经验，组织制定无障碍地方标准，健全完善无障碍

设施和产品检测认证制度。

第 26 条 推动 CIM+无障碍城市场景应用

市、区政府结合《深圳市数字孪生先锋城市建设行动计划

（2023）》，在城市建设、民生服务、城市治理平台的构建中，

挖掘无障碍出行环境和设施服务场景，由各区政府建立无障碍信

息平台，市、区残疾人联合会协助，加强与各部门的信息合作，

探索无障碍助行、无障碍环境精细治理等数字化产品。

无障碍信息平台：对接城市信息模型（CIM）平台，动态更

新维护城市障碍清单等数据，以评估深圳无障碍城市的发展状况，

为相关规划编制以及下一步服务治理提供数据基础。

无障碍助行服务：以 CIM 平台为基础，结合地图应用端提供

无障碍公共设施、无障碍出行路径等信息查询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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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障碍环境精细治理：通过城市信息平台精准跟踪和识别有

障碍的问题集中区域，制定实施治理计划，动态跟进治理情况，

实现精细化治理。

第 27 条 无障碍设施智慧运维

智慧化无障碍产品应用及产业创新是深圳无障碍城市建设

的重要方向。各区及相关职能部门应积极利用科技手段优化提升

无障碍设施使用效率、服务体验和质量监控，并由管理方或无障

碍联络人协调统一管理，优先保证无障碍需求者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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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深圳市无障碍城市建设近期实施计划

点：公共设施

序号 任务内容 责任单位 建设方式

1
深圳市重度身心障碍者

托养中心
市民政局、市残联 新建

2
深圳市创新创业无障碍

服务中心
市残联 新建

3
各区特殊教育学校

及分教点
各区政府、市教育局、市残联 新建或改造

4

儿童早期干预中心

（南山区、光明区、龙华区、龙

岗区、坪山区、大鹏新区、盐田

区）

市残联、市教育局、相关区政府
结合各区残疾人综合

服务中心建设

5 1-2处精神康复中途宿舍 市民政局、市残联 新建

6
提升市级医疗设施的无障碍

服务水平

市卫生健康委、

市残联
改造

7
市级文化设施、体育场馆

通用化改造

市文化广电旅游

体育局
改造

8
专属服务设施社区

嵌入式建设试点
各区政府 改造

线：公共交通

序号 任务内容 责任单位 建设方式

1 枢纽及口岸地区无障碍提升
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口岸办、地铁

集团
改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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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任务内容 责任单位 建设方式

2 轨道站点无障碍建设与提升 地铁集团 新建与改造

3 无障碍骨干路网改造与提升 市交通运输局、各区政府 改造

4

无障碍公交系统建设

（站点无障碍改造、车辆无障碍

改造）

市交通运输局 改造

5
公共停车场的

无障碍停车位建设
各建设主体或运营主体 改造

面：公共空间

序号 类别 任务内容 责任单位

1 推进居住社区无障碍改造提升

社区无障碍实施方案（计划）及

建设
各区政府

老旧小区无障碍改造提升统筹 市住房建设局

2
推进城市中心区无障碍

改造提升

城市中心区无障碍改造提升建

设项目
各区政府

3
推进公园与自然游憩空间

无障碍改造提升

滨海及城市绿道，滨河休闲绿道

无障碍建设

市城管和综合执法

局、市水务局、各区

政府

公园（市、区及社区各级公园）

无障碍改造提升试点

市城管和综合执法

局、各区政府

大鹏新区旅游景区无障碍建设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

育局、大鹏新区、盐

田区政府
大梅沙旅游景区无障碍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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